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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出憑證之宣導事項 

 

 

一、依據教育部歷年書面審查報告辦理。 

二、單據： 

    (一)統一發票 

        1.三聯式統一發票 

          第二聯為扣抵聯，交付買受人作為申報扣抵或扣減稅額之用，第三聯

為收執聯，交付學校作為記帳憑證。因本校不用申報扣抵或扣減，所

以可以直接收取二聯式統一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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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聯式統一發票 

          第二聯為收執聯，交付學校收執。 

 

           

 

 

        3.特種統一發票 

          銀行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證券業、期貨業、票券業、典當業、 

          特種飲食業所開立。 

          第二聯為收執聯，交付學校收執。本校還沒有取得過「特種統一發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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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收銀機統一發票              5.電子發票(樣式一) 

                                        收執檔：交付本校收執，作為記帳

憑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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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電子發票(樣式二) 

 

 
 

 

    (二)免用統一發票者 

        

        1.  財政部規定得免用或免開統一發票行業： 

          (1)小規模營業人。 

             (平均每月銷售額高於新臺幣 20 萬元，應開立統一發票) 

          (2)全部由視覺功能障礙者提供按摩勞務之按摩業。 

          (3)計程車業及其他交通運輸事業客票收入部分。 

(4)免稅商店及離島免稅購物商店。 

(5)供應之農田灌溉用水。 

          (6)醫院、診所、療養院提供之醫療勞務、藥品、病房之住宿及膳食。 

          (7)社會福利團體、機構及勞工團體，提供之社會福利勞務及政府委 

             託代辦之社會福利勞務。 

          (8)學校、幼稚園及其他教育文化機構提供之教育勞務，及政府委託 

             代辦之文化勞務。 

          (9)職業學校不對外營業之實習商店。 

          (10)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及社會團體，不對外營業之員工福利機構。 



5 
 

          (11)監獄工廠及其作業成品售賣所。 

          (12)郵政、電信機關經營之業務及政府核定代辦之業務，政府專賣 

              事業銷售之專賣品。但經營本業以外之部分，不包括在內。 

          (13)經核准登記之攤販。 

          (14)理髮業及沐浴業。 

          (15)按查定課徵之特種飲食業。 

          (16)報社、雜誌社、通訊社、電視臺及廣播電臺銷售其本事業之報紙、 

              出版品、通訊稿、廣告、節目播映、節目播出。但報社銷售之廣 

              告及電視臺之廣告播映，不包括在內。 

          (17)代銷印花稅票或郵票之勞務。 

          (18)合作社、農會、漁會、工會、商業會、工業會銷售與社員、會員 

              之貨物或勞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 

          (19)各級政府發行之債券及依法應課徵證券交易稅之證券。 

          (20)各級政府機關標售賸餘或廢棄之物資。 

          (21)法院、海關及其他機關拍賣沒入或查封之財產、貨物或抵押品。 

          (22)銀行業。 

          (23)保險業。 

          (24)信託投資業、證券業、期貨業及票券業。 

          (25)典當業之利息收入及典物孳生之租金。 

          (26)娛樂業之門票收入、說書場、遊藝場、撞球場、桌球場、釣魚場 

              及兒童樂園。 

          (27)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運費收 

              入。 

          (28)營業人取得之賠償收入。 

          (29)慈善救濟事業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演。 

          (30)學術、科技研究機構提供之研究勞務。 

          (31)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承銷人。 

          (32)外銷貨物、與外銷有關之勞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勞 

              務。 

          (33)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未輸往課稅區而直接出口之 

              貨物。 

          (34)其他經財政部核定免用或免開統一發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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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據「教育部獎勵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第五 

          點(詳附件)： 

          獎、補助款單據須為載明品名單價與總價之統一發票（免用統一 

          發票者，需列有免用證明）。 

           

          如何判斷是否需要使用統一發票： 

(1)公司組織要使用統一發票。 

(2)部份小規模營業人(平均每月銷售額高於新臺幣 20 萬元)要使用

統一發票： 

判斷： 

a. 進入「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web/ETW113W3?toke

n=8632085210908690741 

b. 輸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之統一編號 8位數 

 

           

 

c. 產生結果：大眾影印行(統一編號：47265895)免用統一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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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以下一個例子：「永傳文具印刷行」雖為小規模營業人，但經「財政 

     部稅務入口網」查詢，需開立統一發票，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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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論： 

(一)無論取得任何單據須為載明品名單價與總價。 

(二)公司組織要有發票。 

(三)取得收據者：教育部規定免用統一發票者，需列有免用證明。免用證明就是

要進入「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查詢。若經會計室查詢，所有經費(不限於執

行教育部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應取得發票而取具收據者，將退回原單

位。 

 


